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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782民初13814号
聂永刚:本院受理原告冯香玉诉被告聂永刚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被告聂永刚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
138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聂永刚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冯香玉货款58809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39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聂永刚负担。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4199号

杨敏锐: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联顺织带有限公
司诉被告杨敏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被告杨敏锐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782民初141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杨敏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义
乌市联顺织带有限公司货款227825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9月14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718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杨敏锐负担。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738号

贾良军:本院受理义乌宏杰电子有限公司诉贾
良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
等。原告诉请: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01999元并
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利息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的1.5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月13日09:00在国贸第八
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770号

米其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张永春、张永华：本
院受理叶丽璇诉米其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张永春、
张永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
票等，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米其克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及被告张永春共同支付原告货款
2052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利息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张永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
讼费由三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
年4月13日09:2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江东中路371
号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873号

吉安读书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戴菊勇:本院受
理原告义乌宝信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吉安读书郎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戴菊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吉安读书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戴菊
勇连带支付原告义乌宝信纺织有限公司货款合计
115788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以115788元为基数,自
2020年11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9日上午
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1014号

尹加英:本院受理刘良宏诉尹加英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要
求被告支付货款2.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
1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至起诉日利息损失为900元，本息合计26900
元)。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月13日
09:1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3314号

杨青、杨秋林:本院对原告陈金英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802民初33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杨青、杨秋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归还原告陈金英借款360000元及利息(以360000
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2020年9月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62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922元，由被告杨青、杨秋林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
行。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3318号

杨青、杨秋林:本院对原告应七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802民初331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杨青、杨秋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归还原告应七仙借款3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
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问同
业拆借中心2020年9月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560元，由被告杨青、杨秋林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
行。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6248号

王历萍、喻财明：本院受理原告叶宛群与被告
王历萍、喻财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0）浙1003民
初6248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权

利和义务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2020）浙1003 民初6248号民事裁定书等。原告
请求判令: 1、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96343元并赔偿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
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6199号

应华美:本院受理原告张黎黎、詹官德诉你与台
州市黄岩区房地产管理处、黄岩房产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去向不明，诉讼文书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判决第三人协助将坐
落在黄岩区西城街道西城居竹场前巷111号不动产
权证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2)上述不动产登记至被
告名下后由被告协助转移登记至两原告名下。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2
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94号

柯莉娜：本院受理原告余张波与被告柯莉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浙1003民初94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立即返还尚欠原告的借款31000元，并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
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774号

卢天增（身份证号码：3326011972****1830）：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卢天增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卢天增偿付全
部本金9458.86元、利息2166.73元，费用421.27元，
合计人民币金额12046.86元及自2020年5月1日起
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判令
被告卢天增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
权的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天正、陈小花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21年4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24民初4842号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县前头30号
201室吴成珍：本院受理原告郑灵勇与你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吴成珍归
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30日起
按照月利率1%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计算至
起诉之日利息为1198589元，已包含此前结余的利
息43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4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8698号

池荷芳：本院受理原告高启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1081民初86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7849号

杨伟伟：本院受理郭定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1081
民初78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11号

浙江水月亮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
人为温岭市闽东科龙机电有限公司、票号为
4020005131074030的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10号

浙江水月亮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
人为温岭市闽东科龙机电有限公司、票号为
4020005131074031的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9号

浙江水月亮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
票人为温岭市闽东科龙机电有限公司、票号为
4020005131074029的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72破1号

本院根据上海友合船舶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1月7日裁定受理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温
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东方造船
集团有限公司的联合管理人。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2021年3月31日前，向东方造船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锦江路458号
深蓝大厦8-9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
18106765800，王叶苗;或通讯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娄
桥街道中汇路 81 号(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
A3-8-803室)，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联系电话0577-88598260，应建丹]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东方造船
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方
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4月1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海事法院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叶仁丛诉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
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
仲案字[2020]第2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
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31614.9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3549.26元，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共

计 24026.00 元，医疗费 1830.75 元，交通费
300.00元，以上工伤保险待遇共计71320.95元。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22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2月4日10时起至2021
年2月5日10时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嵊渔30121”船，
船舶类型：国内捕捞船（杂渔具），船籍港：嵊
泗，船长11.40米，型宽2.50米，型深1.00米，总
吨：6.00，净吨：2.00，功率：14.60千瓦，建造船
厂：嵊泗县五龙乡船厂，建造完工日期：1999年
6月15日，核定航区：遮蔽航区。现停泊于舟山
市嵊泗县。承办法官：0580-2323219（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新区定
沈路305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46（唐）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1月22日

拍卖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台州资管联系电话：0576-8815589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人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

借款人名称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8360.00

9669.967222

18029.967222

欠息

946.630472

2265.140691

3211.771163

基准日

2021年1月10日

2021年1月10日

担保人

永康市企鹅衡器有限公司、应可新、周春菊、南龙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上海潼天铜业材料有限公司、应涛（保证）、永康市芝英铜带厂（抵押）

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浙江裕凯隆户外家具有限公司、浙江中科双超门业有限公司、永康市双超实业有限公司、应超杰、应巧华、应超伟、应苏研（保证）、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抵押）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20年12月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
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

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周建灿（身故）、汪银芳、周纯

担保物

无

基准日债权余额

27,000,000.00

基准日本金余额

27,000,000.00

基准日利息余额

0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辉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辉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包括

全部附件，以及所有后续修改、补充和变更），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其他
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王辉，现双方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王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王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辉

2021年1月22日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所列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以该等法院
裁判文书或者债权文书确认方式为准。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怡越塑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075,600.00

利息余额

3,005,458.59

本息余额

6,081,058.59

保证人

浙江虞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章雪英


